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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初稿，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上
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公司曾訂立多項關連人士交易，有關詳情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一所
載會計師報告附註29內。董事已確認，該等關連人士交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
條款進行。

根據[●]，以下交易於[●]後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與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往績記錄期間進行下列交易，並預期於[●]後繼續進行。
交易將於[●]後構成不獲豁免遵守[●]所載所有申報、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
關連交易：

架構合同

如本文件「歷史及重組」一節內「架構合同」一段所披露，北京智美傳媒的業務營運構成
受限制業務。

由於北京智美傳媒的業務營運構成受限制業務，因此我們不得收購北京智美傳媒的股
權。因此，本集團訂立一系列合同，旨在向維世德文化及從而向本集團提供對北京智美傳
媒的有效控制，以及授予本集團於[●]後收購北京智美傳媒股權的權利（以中國法律及法規
允許為限）。架構合同於2013年6月24日訂立，據此，北京智美傳媒的所有重要業務活動由維
世德文化控制及監督，而北京智美傳媒業務所得的全部經濟利益及風險則轉移至本集團。

目前生效的架構合同包括五項協議，即(i)獨家顧問及服務協議；(ii)獨家業務經營協議；
(iii)股權質押協議；(iv)獨家選擇權協議及(v)授權委託書，該等協議由維世德文化、北京智
美傳媒及╱或北京智美傳媒現任股東之間訂立，上述協議的詳細條款載於本文件「歷史及重
組」一節內「架構合同」一段。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已表示，架構合同符合現有中國法律或
法規並可根據現有中國法律或法規予以強制執行。

[●]的涵義

架構合同由維世德文化、北京智美傳媒及╱或北京智美傳媒現任股東（包括任女士）之
間訂立。由於任女士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及執行董事並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根據[●]，架
構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後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的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架構合同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乃本集團法律架構及
業務經營的基礎，且本集團受制於架構合同的業務已經並應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亦相信，
鑒於北京智美傳媒的財務業績自2013年6月24日起併入本集團財務業績，加上其業務的經濟
利益流入本集團，本集團的架構使本集團在關連交易方面處於特殊地位。因此，儘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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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初稿，其內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予更改。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本網上
預覽資料集封面所載「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架構合同擬進行的交易在技術上構成[●][第14A章]所指的持續關連交易，但董事認為，倘持
續關連交易須嚴格遵守[●]所載的規定（其中包括刊發公告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
會構成過分繁重負擔及變得不可行，並會對本公司增加不必要的行政費用。

董事確認，架構合同之年期長於三年乃合乎正常業務慣例，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最佳利益；

•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架構合同，並於本集團有關年度的年報及賬目中
確認：(i)該年內進行的交易乃遵照架構合同有關條文訂立，故北京智美傳媒
產生的收益主要撥歸本集團；(ii)北京智美傳媒並無向其權益持有人（其股權並
無於其後以其他方式轉撥或轉讓予本集團）派發股利或作出其他分派；及(iii)

於上文(d)段所述相關財政期間，北京智美傳媒與本集團訂立、續期或重複應
用的任何新合同對本公司而言屬公平合理或有利，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 本公司核數師將於本集團年報大量付印前最少十個營業日就根據架構合同進
行的交易每年進行審閱程序，確認交易已取得本公司董事的批准，並已根據
有關架構合同訂立，而北京智美傳媒並無向其權益持有人（其股權並無於其後
轉撥或轉讓予本集團）派發股利或作出其他分派；

• 根據[●]，北京智美傳媒將被視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其董事、最高行
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均將會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
該等關連人士與本集團進行的交易（根據架構合同進行的交易除外）將須受[●]

的規定所限；及

• 北京智美傳媒承諾，其將會讓本集團管理層及本公司的核數師全權查閱其相
關記錄，以供本公司核數師審閱關連交易。


